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约定婚前房产为共同财产
即使未办过户也不能反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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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余姒瑶入职时说30岁以前
不会考虑怀孕生小孩， 我们信以
为真， 就招用了她。 没想到， 她
刚上班两个月就怀孕了。 后来，
公司因调整组织和人员架构要与
她解除劳动合同， 她却把公司告
到仲裁。 现在， 仲裁委裁决公司
与她继续履行劳动合同。 唉， 我
这工作没法干了！” 说这话的是
视集礼成物业公司人力资源部主
管苏菲妠。

也难怪苏菲妠苦恼， 在最近
4年招聘进公司的人员中， 先后
有3名女工入职不到一年怀孕 。
其中， 一人在产假结束后立即提
出辞职， 还有一位在哺乳期临近
结束时又怀了二胎。 这些事情给
公司经营和管理带来很大困难。

记者在采访中了解到， “三
期” 女职工受法律保护， 该公司
以调整架构为由与怀孕员工余姒
瑶解除劳动合同违反法律规定。
因此， 余姒瑶要求公司继续履行
劳动合同的请求得到了仲裁委的
支持。

女工：
上班两个月查出怀孕被辞退

2017年春节后， 正在找工作
的余姒瑶看到该公司的网上招聘
启事就跟其进行联系 。 经过面
试， 同年4月7日她被公司聘用，
岗位为水吧管理员。 入职当日，
双方签订两年固定期限劳动合
同， 约定试用期一个月。

余姒瑶介绍： “所谓水吧管
理员， 就是我公司在一些客户单
位 、 写字楼或底商处设立水吧
台， 我负责调制奶茶、 鲜果茶、
冲泡咖啡等。 我入职时， 公司把
我派到一个售楼处的水吧工作。”

上班两个月时， 余姒瑶突然
出现全身酸痛、 无食欲等症状。
她开始以为是售楼处空调温度
低， 自己着凉感冒了。 过了一周
没见好转， 她就到医院看病。 经
检查化验， 她被确诊怀孕了。

“虽然我结婚了， 但我曾跟
老公商量30岁以前不要小孩。 因
为我们俩人都是江西的， 来北京
打工时间不长， 想趁年轻多挣点
钱， 然后回老家买个楼房。 意外
怀孕打乱了我们的计划， 我本想
做流产， 双方家长都不同意， 医
生也说我这是第一次怀孕， 如果

做流产手术容易导致习惯性流
产。 我与老公、 家人商量后， 才
决定生下这一胎 。” 余姒瑶说 ，
当年6月15日， 她把自己怀孕的
消息告诉了部门负责人孙经理。

2017年7月20日，单位打电话
让她到公司人力资源部去一趟。
刚走进办公室， 主管苏菲妠就把
一张纸递给她，并让她签字。

余姒瑶一看 ， 原来是一份
《解除劳动合同通知书》。 通知内
容为： 余姒瑶， 因×××售楼处于
2017年8月30日关闭 ， 你所工作
的水吧也随之撤销。 目前， 公司
正在调整架构， 经研究决定从即
日起与你解除劳动合同。 请你接
到本通知后办理工作交接及离职
手续， 然后到财务结清工资。 落
款处盖有公司公章。

“我当时明确表示自己已经
怀孕了， 不同意解除劳动合同。
苏主管说这是公司的决定， 她无
能为力。 我又找了部门孙经理，
他说也没办法， 我只好申请劳动
仲裁要求单位继续履行劳动合
同。” 余姒瑶说。

单位：
辞退员工属公司架构正

常调整

“接到仲裁开庭通知时领导
很生气， 认为架构调整是公司的
正常管理行为， 怎么还引发劳动
争议当了被告呢？ 我作为人力资
源部门的主管， 领导觉得我没给
员工做好工作。 而余姒瑶又觉得
我没替她说话， 我在中间受夹板
气。” 苏菲妠叹口气， 无奈地说。

苏菲妠告诉记者， 因之前曾
有三位女职工在入职一年内怀孕
的先例， 所以， 领导要求她在招
聘员工时尽量招男性， 且一定杜
绝聘用有生育意愿或处在生育年
龄段的女性。

“但在现实中， 很难招到合
适的男员工， 尤其是水吧管理员
这种岗位。 在对余姒瑶面试时 ，
她告诉我30岁以前不考虑生孩
子， 她当时刚24岁， 年龄确实不
大， 而且我们公司前几个都是二
十八九岁怀孕的 。” 苏菲妠说 ，
领导还是不放心， 让她跟余姒瑶
签个三年内不怀孕的协议 。 不
过， 苏菲妠告诉余姒瑶： 这种协
议不符合法律规定， 即使签了也

不具有法律效力。
公司当时急需水吧管理员，

苏菲妠又跟余姒瑶谈了一次， 在
对方一再表示三年内不生小孩的
情况下， 便与她签订了两年期限
劳动合同。

“当孙经理上报苏菲妠已怀
孕时， 单位领导大为恼火， 让我
想办法解决问题。” 苏菲妠欲言
又止。

过了一会儿， 她说道： “这
时正赶上公司调整组织和人员架
构， 合并、 撤销了两个部门和一
些岗位， 余姒瑶也在此列， 我们
就只好与她解除了劳动合同。 不
过， 解除劳动合同经济补偿金，
公司一分也不会少她的。” 苏菲
妠说， 但余姒瑶不要补偿， 要求
继续回单位上班。

仲裁：
裁决双方继续履行劳动合同

“公司招聘我时， 就一再让
我承诺在职期间不生小孩。 他们
在得知我怀孕的情况下， 于2017
年7月20日将我辞退。 公司这种
行为违法， 我的劳动合同还没到
期， 所以请求仲裁委裁决继续履
行劳动合同。” 仲裁庭审时， 余
姒瑶说出了她的请求事项。

苏菲妠作为公司的代理人出
庭， 她说： “我单位与余姒瑶协
商提前解除劳动合同， 同意给付
其经济补偿金。”

接着， 苏菲妠提交公司与售
楼处物业服务协议作为证据。

“《劳动合同法》第40条规定，
劳动合同订立时所依据的客观情
况发生重大变化， 致使劳动合同
无法履行， 经用人单位与劳动者
协商， 未能就变更劳动合同内容
达成协议的，可以解除劳动合同。
该法第41条规定， 用人单位生产
经营发生严重困难的， 或者因劳
动合同订立时所依据的客观经济
情况发生重大变化， 致使劳动合
同无法履行的， 用人单位提前三
十日向工会或者全体职工说明情
况，听取工会或者职工的意见后，
裁减人员方案经向劳动行政部门
报告可以裁减人员。 ”苏菲妠说：
“我单位因经营困难必须调整组
织人员架构， 属于法律上的情事
变更。此时客户也决定于2017年8
月30日撤销售楼处，因此，余姒瑶

所在岗位随之不再存在， 其劳动
合同无法履行。在这种情况下，公
司与她解除劳动合同与其怀孕无
关，是不得已而作出的决定，该解
除行为依法有据。 ”

余姒瑶对物业服务协议不认
可。 向她提供工会法律援助的郑
律师表示： “《劳动合同法》 第
42条规定 ， 女职工在孕期 、 产
期、 哺乳期的， 用人单位不得依
照本法第40条、 第41条的规定解
除劳动合同。”

仲裁委审理后认为， 该公司
在余姒瑶怀孕期间， 以公司架构
变动为由与其解除劳动合同不符
合法律规定， 对公司的主张不予
采信， 随即作出裁决： 撤销公司
向余姒瑶发出的解除劳动合同通
知书， 双方继续履行劳动合同。

□本报记者 王香阑

王某和陈某于2012年5月
登记结婚， 婚房是王某在婚前
所买的一套100平方米房子 。
婚后， 由于工作需要， 王某经
常要与女同事一道出差， 这让
妻子陈某很不放心。 于是， 她
就想把自己的姓名也加到王某
的房本上。

为此， 两人于2014年3月
签订一份协议 ， 主要内容包
括： 一、 夫妻双方必须忠诚对
待对方， 不得有意欺骗对方；
二、 王某名下某小区902房屋
属于夫妻双方共同财产， 并在
1个月内办结加名手续。

协议签订后， 由于种种原
因， 妻子陈某的姓名一直没有
加上 ， 由此导致夫妻关系紧
张。 最近， 陈某向法院起诉离
婚， 并主张对该套房屋按夫妻
共同财产予以分割。

王某认为 ， 当初签订协
议， 他同意在房产证上加上妻
子的姓名属于赠与。 由于一直
没有办理房屋权属变更登记，
他现在有权撤销该赠与合同，
陈某无权主张分割其名下的
房产。

那么，法律是如何规定的？
会支持他们中的哪一方呢？

说法

法律会支持妻子陈某的
主张。

《婚姻法》 第19条第1款
规定： “夫妻可以约定婚姻关
系存续期间所得的财产以及
婚前财产归各自所有、 共同所
有或部分各自所有、 部分共同
所有 。 约定应当采用书面形
式。” 这是关于夫妻约定财产
制的规定。

本法第19条第2款规定 ：
“夫妻对婚姻关系存续期间所
得的财产以及婚前财产的约
定， 对双方具有约束力。” 这
是约定财产制对内具有法律效
力的规定。 依该规定， 只要夫
妻双方基于自愿， 签订书面协
议就双方名下财产权属作出约
定， 且不存在欺诈、 胁迫等情
形， 该协议就对夫妻双方发生
法律上的拘束力， 自协议生效
时起财产权属就发生变化。 至
于是否办理了房屋权属变更登
记， 这不影响协议的效力。

夫妻约定财产制不同于赠
与。 《婚姻法司法解释三》 第
6条规定： “婚前或者婚姻关
系存续期间， 当事人约定将一
方所有的房产赠与另一方， 赠
与方在赠与房产变更登记之前
撤销赠与， 另一方请求判令继
续履行的， 人民法院可以按照
合同法第186条的规定处理。”
而 《合同法 》 第186条规定 ：
赠与人在赠与财产的权利转移
之前可以撤销赠与。 据此， 赠
与人在所赠房产尚未办理过户
手续的情况下是可以撤销该房
屋赠与合同的。

但是 ， 必 须 明 确 的 是 ，
《婚姻法司法解释三》 第6条之
规定， 仅适用于夫妻一方将其
个人所有的房产赠与另一方个
人所有的情形。

本案中， 王某与妻子陈某
自愿签订书面协议， 将自己名
下的婚前房产明确约定为夫妻
共同财产， 这属于夫妻婚内财
产约定的性质， 而不是单纯的
赠与性质， 因此不存在撤销的
问题。 由于该协议对夫妻双方
具有约束力， 所以， 在离婚时
陈某有权分割该套房产。

潘家永 律师

违法辞退怀孕女工 却称情事变更所致

公司隐瞒真相 被裁继续履约

案情介绍：
日前， 昌平区小汤山镇某村

村民刘某来到镇法律援助工作站
咨询。 2013年5月，刘某在外出打
工期间与周某（女）相识，二人很
快便坠入爱河， 随后便以夫妻名
义同居生活， 双方未办理结婚登
记手续。 周某、 刘某因找工作不
顺， 就在刘某父母开的小超市里
帮忙理货、当收银员。 刘某、周某
与刘某的父母一起吃住， 周某未
向刘某的父母领取工资。 2018年3
月，周某与刘某的感情出现危机，
刘某向法院起诉，要求“离婚”。周
某对“离婚”无异议，但要求分割
刘某家财产，包括小超市。刘某坚

决不同意， 想了解法律是如何规
定的。

法律分析：
根据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

用 〈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 若
干问题的解释 （一）》 第五条规
定， 未按 《婚姻法》 第八条规定
办理结婚登记而以夫妻名义共同
生活的男女， 起诉到法院要求离
婚的， 应当区别对待， 即1994年
2月1日 《婚姻登记管理条例》 实
施以后， 男女双方未办理结婚登
记的， 按解除同居关系处理。 因
此， 刘某与周某虽以夫妻名义在
一起生活， 但二人是同居关系。
对于同居关系的财产处理， 不适

用 《婚姻法》 中关于夫妻间的财
产规定。 一般来说， 同居期间的
财产分割按一般共有财产处理。
所谓的 “一般共有” 就是不分比
例平均共有。 与夫妻财产 “共同
共有”、 其他非亲缘关系的 “按
份共有” 是不一样的。 双方共同
财产必须具备两个条件： 一是必
须为同居期间所得的财产； 二是
必须依法归双方所有的财产。

就本案而言， 周某与刘某同
居期间， 在刘某父母的小超市工
作， 未领取任何报酬， 因周某 、
刘某参与了刘某父母小超市的经
营， 对经营产生的利润， 应是周
某、 刘某与刘某父母的一般共同
财产， 从中分割出来的财产， 是

他们同居的共同收入， 周某有要
求分割的权利。 但这些利润不是
对小超市的投资， 小超市是刘某
父母的财产， 周某与刘某父母没
有签订合伙协议， 周某不是小超
市的合伙人， 因此周某无权要求
分割小超市。

解除同居关系能索要家产吗？

获得仲裁支持又能回单位上
班了， 本来是件高兴事， 可余姒
瑶却一脸愁容： “我把单位告到
仲裁， 单位又输了， 领导心里肯
定不舒服。 水吧管理员岗位的工
作地点很分散， 有的同事就在特
别偏远的地方上班。 我现在大着
肚子， 万一公司给我穿小鞋， 给
我 安 排 一 个 上 下 班 要 坐 车 奔
波 三 四个小时远的地方 ， 我怎
么办啊？”

其实， 余姒瑶大可不必有此
担心， 因为 《女职工劳动保护特
别规定》 第6条规定， 女职工在
孕期不能适应原劳动的， 用人单
位应当根据医疗机构证明， 予以
减轻劳动量或安排其他能够适应
的劳动。

这就是说， 在一般情况下，
女职工在孕期是需要完成原岗位
工作量的， 但如果完成有困难，
孕期女工可以根据医疗机构开具
的证明， 要求单位减轻劳动量。
因此， 余姒瑶不必担心， 若单位
重新安排的岗位其工作强度过
大， 她可以根据医院证明， 要求
公司调整工作量或另行安排其他
能够适应的劳动。

（本文劳动争议双方当事人
均为化名）

怀孕女工可要求单位
减轻劳动量

■提示：


